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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省审计厅关于印发 

  《吉林省审计厅办公用品管理办法》的通知 

厅机关各处室、直属各单位： 

  经厅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现将《吉林省审计厅办公用品管理办法》印发

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吉林省审计厅 

  2020 年 5 月 25日 

  吉林省审计厅办公用品管理办法 

  第一章 管理及分类 

  第一条 为保障厅机关日常办公需要，加强办公用品的管理，规范领用程

序，提高工作效率，更好地控制办公消耗成本，创建节约型机关，避免浪费和

不必要开支。根据有关规章制度，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厅机关服务中心负责全厅办公用品的购置、保管、发放、监督检查

等管理工作。 

  第三条 办公用品主要分为办公必需品和办公辅助品两大类（详见附件）。 

  （一）办公必需品主要包括打印纸、书写笔、订书器、文件夹、笔记本等

以及各类办公耗材等，具体分为： 

  1.易耗品类：打印纸、书写笔、书钉、曲别针、文件夹、笔记本等使用周
期短、购置价格低的办公必需品。 

  2.耐耗品类：订书器、计算器、电池等使用周期长、不易损坏的办公必需

品。 



  3.办公耗材类：硒鼓、粉仓、墨盒等办公时使用的消耗性物品。 

  （二）办公辅助品主要包括瓶装饮用水、电话机、插排、毛巾、纸抽、清

洁工具等。 

  第二章 购 置 

  第四条 办公用品购置主要分为计划购置和特殊请购。 

  1.计划购置，每月由备品库管理员根据库存和日常消耗情况填写《购置清

单》，写明拟购用品名称、规格、库存数量、月平均用量、拟购数量，经机关

服务中心审核通过后，报厅办公室、分管厅领导审批，审批同意后，由采购人

员按照购置流程进行购置。 

  2.特殊请购，各处室（单位）因工作需要，需使用非常备办公用品，须填

写《办公用品采购申请表》，写明所需物品名称、规格、数量，并由申请处室

（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确认后，经机关服务中心、厅办公室、分管厅领导审
批，审批同意后，由采购人员按照购置流程进行购置。 

  3.办公耗材类申请或更换，由使用人填写《办公用品采购申请表》，写明

耗材型号、数量等，并由申请处室（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确认后，经机关服
务中心、厅办公室审批，审批同意后，由采购人员按照购置流程进行购置。 

  第三章 保 管 

  第五条 计划购置的办公用品必须办理入库验收手续，填写《入库单》办理

入库，《入库单》须由采购人员、办公备品库管理员共同签字确认。 

  第六条 办公备品库管理员要按月进行盘点登记，填写登记表，全面了解掌

握备品的库存与使用情况，并及时制定采购计划，保证正常办公需要。 

  第七条 厅机关服务中心应在每年年底对办公备品库进行全面盘点，填写

《清查盘点表》，报送主管厅领导。如有出现盘盈或盘亏情况，查明原因，编

制书面情况说明，一并报送主管厅领导。 

  第四章 发放及领取 

  第八条 各处室（单位）主要负责人须对领取的办公用品的数量和用途认真

了解掌握，避免造成浪费。具体领取要求如下： 

  （一）办公必需品 

  1.易耗品类：各处室（单位）领取易耗品类的办公必须品须填写《出库

单》，由领取人和所在处室（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后，到备品库领取所需易

耗品类办公必需品。 



  2.耐耗品类：该类物品因使用年限长、不易损坏或因环保等原因不能随意

丢弃，采取以旧换新的形式领取。领取时须填写《出库单》，由领取人和所在

处室（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后，携带需要更换的耐耗品类物品，到备品库换

取。如果为首次领取，可填写《出库单》由领取人和所在处室（单位）主要负

责人签字后直接领取。因保管不慎等原因造成物品丢失，须书面说明情况后，

方可继续领取。 

  3.办公耗材类：该类物品无法长期保存，采取特殊请购的形式进行配置或

更换。申请人须填写《办公用品采购申请表》，写明所需办公耗材名称、型

号、数量，由申请处室（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确认，经机关服务中心、厅办

公室审批，审批同意后，由采购人员按照购置流程进行购置。 

  （二）办公辅助品 

  1.饮用水、毛巾、纸抽、纸杯、清洁工具等办公辅助品由领取人填写《出

库单》，经所在处室（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后，到备品库领取所需办公辅助

品。 

  2.清洁工具等办公辅助品因使用年限长、不易损坏，采取以旧换新的形式

领取，由领取人和所在处室（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后，携带需要更换的办公

辅助品，到备品库换取。如果为首次领取，可填写《出库单》由领取人和所在

处室（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后直接领取。因保管不慎等原因造成物品丢失，

须书面说明情况后，方可继续领取。 

  3.电话机、插排等办公辅助品采取维修申报的方式，由使用人向机关服务

中心提出维修申请，机关服务中心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维修、更换或新增。 

  第五章 管理监督 

  第九条 厅机关服务中心应加强办公用品购置、保管和领用的日常管理，严

格制度执行，规范各处室（单位）的《出库单》填写、签字程序等。 

  第十条 厅机关服务中心应加强对办公用品领取和使用情况的检查，重点检

查损失浪费、虚报冒领等问题，对检查发现存在严重问题的，将在全厅进行通

报。 

  第十一条 厅机关服务中心定期在厅内网对各处室（单位）领取的办公用品

情况进行公示，并纳入处室绩效考核。对在检查中发现问题的处室（单位），

将视问题的具体情况，在处室绩效考核中给予适当扣分。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